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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2 年度第 2 次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新 A 單

位甄選及審查作業須知 
(第 2 次公告) 

112 年 11 月 28 日修訂 

壹、依據 

一、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108年6月12日修正「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

業須知」。 

三、衛生福利部112年7月公告「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)個案管理人員」

工作手冊。 

四、長照服務發展基金112年度一般性獎助計畫經費申請獎助項目及基

準。 

貳、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 

一、申請資格：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合法立案，並具辦理長照服務經

驗之組織或機構（例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、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、醫療（事）機構、社會工作師事務所、非營利社團法

人、財團法人、社會福利團體等），及熟悉居家式、社區式等長照核

心服務且具備跨專業團隊經驗與個案管理能力之單位。 

二、申請應備文件: 

(一)申請甄選公文：1 份。 

(二)A 單位申請表：1 份（如附件 1）。 

(三)計畫書： 

1.紙本一式 6 份（計畫書範例如附件 2）。 

2.電子檔：請轉檔成 PDF 後寄至承辦人蔡小姐信箱 

（10039784@mail.tycg.gov.tw） 

(四)特約申請單位之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(五)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組織/機構證明文件： 

1.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。 

2.老人福利機構：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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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。 

4.醫療（事）機構、社會工作師事務所：醫療（事）機構、社會

工作師事務所開業執照影本。 

5.非營利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、社會福利團體： 

(1)主管機關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或人民團體設立登記證書影

本。 

(2)法人章程或規程、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。 

(六)評鑑合格或乙等以上相關證明文件（無則免附）。 

參、甄選及審查方式 

一、新增 A 單位數 29 家，行政區域新增家如下： 

序號 行政區 家數 
1 桃園區 4 
2 龜山區 2 
3 蘆竹區 3 
4 大園區 1 
5 八德區 2 
6 大溪區 1 
7 復興區 1 
8 中壢區 7 
9 楊梅區 2 

10 新屋觀音區 1 
11 平鎮區 2 
12 龍潭區 3 

二、甄選方式 

一個單位最多申請服務一個行政區，有意願申請成為新 A 單位之機

構應於申請期限內檢具「貳、應備文件」並送審，經資格審查合格

單位，將另行通知審查會議時間及相關審查規則。 

(一)審查標準：如下表，請依單位執行之能力及執行可行性，具體

說明辦理方式。 

項次 評審項目 審查指標 配分 

1 
服務單位

專業能力

(1) 組織架構與管理制度 

(2) 服務對象評估及計畫安排管理 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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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評審項目 審查指標 配分 

及經驗 (3) 服務使用者/家屬資訊充分溝通 

(4) 過去績效（長照服務項目、受益人數、其

他成果等，若為本市現有或曾特約之A單

位者，請呈現過往長照個案管理經驗及績

效） 

2 

資源盤點

與服務媒

合 

(1) 服務資源安排與連結 

(2) 社區資源（正式與非正式）盤點與運用 

(3) 社區資源網絡會議 

(4) A單位與C據點轉介合作機制 

15 

3 服務規劃 

(1) 主動開發新個案 

(2) 服務人力配置、專業能力妥適性 

(3) 服務人力儲備及留任機制 

(4) 服務流程及機制、預計未來服務人數 

35 

4 服務品質 

(1) 個案管理時效管控及督導機制(內部督導機

制) 

(2) 服務提供單位(B單位)之品質及時效監測機

制(外部督導機制) 

(3) 服務對象權益保障機制及陳情申訴處理流

程 

(4) 個案管理人員教育訓練規劃 

35 

總分 100 

(二)審查方式：由申請單位報告服務計畫，並接受本局遴聘委員提

問，申請單位就委員提問事項進行統問統答，委員依審查標準

進行評分。 

(三)評分方式 

1.委員依評審項目及審查指標評分及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轉換

序位，彙整並合計各委員對各單位之序位，評分結果依序位加

總由高至低進行排序，以序位加總最低分者為錄取單位；平均

總評分之分數低於 70 分亦不予錄取。 

2.遇有同序位，再依下列順序（服務規劃→服務品質→資源盤

點與服務媒合→服務單位專業能力及經驗），依序評比各評審

項目平均分數，分數高者錄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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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申請期限 

一、自公告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5 時截止收件，申請資料郵寄

或親送本局（330206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5 號），以實際送達時間

為準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二、承辦人及連絡電話：蔡小姐 (03)3340935 分機 2745。 

伍、其他 

一、為維護個案權益，新 A 單位應「至少聘有 2 位已符合個管資格之專

任個案管理員並於本局限定時間內，提供個案管理服務」，若因故無

法依限提供服務，本局將依評審結果通知下一序位申請單位承接。 

二、計畫書繳件且收件截止後，除接獲本局通知限期補件外，恕不接受

單位補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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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桃園市 112 年第 2 次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
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 單位）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第 2 次公告)             112 年 11 月 28 日訂定 

申請單位  

單位地址  

申請之行政區 

（僅能填寫 1 區）

一、針對第 1 次公告者(投件截止日 112 年 10 月 27 日) 

□維持原申請行政區，不需檢附申請文件。 

□變更申請行政區：原申請＿＿＿區，變更申請□桃園區 □龜山區 □

蘆竹區 □大園區 □八德區 □大溪區 □復興區 □中壢區 □楊梅

區 □平鎮區 □龍潭區 □新屋觀音區。 

二、針對本次(第 2次)公告者 

□桃園區 □龜山區 □蘆竹區 □大園區 □八德區 □大溪區 □復興區 

□中壢區 □楊梅區 □平鎮區 □龍潭區 □新屋觀音區 

負責人職稱 
 負 責 人

姓 名 

 

承辦人 
 連 絡 

電 話 

 電 子

信 箱 

 

計畫名稱 桃園市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 

申請應備文件 

申請甄選公文A 單位申請表 
計畫書      特約申請單位之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組織/機構證明文件 
評鑑合格或乙等以上相關證明文件(無則免附) 

備註 

1. 勾選「第 1 次公告且選擇變更申請區」及「本次(第 2 次)公告申請

者」，請檢附申請應備文件，並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5 時前繳交。 
2. 針對第 1 次公告者，勾選「維持原申請行政區」，無需檢附申請應備文

件，惟請於 112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5 時前繳交本申請表，倘未依限回

復，視為「維持原申請行政區」。  

 
 
 
 
 
 
 
※備註： 
 長照機構：蓋「機構負責人」章 
 醫事機構（如醫療院所、護理機構）：蓋「負責人」章 

 公司、法人：蓋「代表人」章               （申請單位用印、負責人簽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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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 
 
 

           (服務單位)申請桃園市 112 年度第 2 次社區整體照顧

服務體系計畫 A 單位計畫書(範例) 

撰寫注意事項：1.請參考審查指標撰寫計畫書。2.字體 14 號，固定行高 24

點、雙面列印、頁數不超過 15 頁為原則（不含附表及附件）。 

壹、 計畫目的 

貳、 計畫執行期間 

自簽訂合約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參、 服務地點 

一、 服務區域範圍：(僅能填寫 1 區) 

二、 服務單位位址（含預定提供服務位址）：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

○○號○樓。 

肆、 申請單位簡介與相關長照服務經驗 

一、 請申請單位說明目前已接受縣市政府委託或補助之長照服務項目，

以及相關長照辦理情形、評鑑等第。 

二、 組織與人力配置（包括組織結構圖、人力配置、資格、工作職掌）。 

三、 組織財務狀況（包含近 3 年度經費來源、委託經費收支明細表、收費

情形、近 3 年度預、決算分配及執行情形、捐款與徵信情形）。 

伍、 計畫內容 

一、申請行政區域簡介 

二、服務推動之具體策略，並請參考審查標準撰寫規劃發展之工作重點、

工作內容以及具體工作策略： 

(一)服務單位專業能力及經驗： 

1.組織架構與管理制度。 

2.服務對象評估及計畫安排管理。 

3.服務使用者/家屬資訊充分溝通。 

4.過去績效（長照服務項目、受益人數、其他成果等，若為本市曾

特約之 A 單位請呈現過往長照個案管理經驗及績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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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資源盤點與服務媒合：請檢附服務提供單位之派案輪序表，服務單

位應為本市長照服務特約單位，並考量服務資源之在地性，納入服

務區域內與本市特約所有服務單位，並每月提交派案情形報表至

照管中心，輪序表格式請參照附表。 

1.服務資源安排與連結(須包含派案及改派 B 單位之機制)。 

2.社區資源（正式與非正式）盤點與運用。 

3.社區資源網絡會議。 

4.A 單位與 C 據點轉介合作機制。 

(三)服務規劃： 

1.主動開發新個案。 

2.服務人力配置、專業能力妥適性。請檢附「聘有至少 2 位個案管

理人員」之名冊及教育訓練證明（包含 A 個管師資格訓、A 個

管 Level 2、失智共照中心專業人員 8 小時基礎訓練課程、失智

醫事專業 8 小時訓練課程，倘無則免附）。 

3.服務人力儲備及留任機制。 

4.服務流程及機制、預計未來服務人數。 

(四)服務品質： 

1.個案管理時效管控及督導機制（內部督導機制）。 

2.服務提供單位(B 單位)之品質及時效監測機制（外部督導機制）。 

3.服務對象權益保障機制及陳情申訴處理流程。 

4.個案管理人員教育訓練規劃。 

陸、 預期效益：請列出預計可接受之收案量及相關效益。 

附表：各項服務派案 B 級單位輪序列表（請自行增列） 

服務項目 B 單位輪序 

居家照顧 

1. 

2. 

3. 

日間照顧 
1. 

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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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項目 B 單位輪序 

3. 

專業服務 

1. 

2. 

3. 

交通接送服務 

1. 

2. 

3. 

居家喘息 

1. 

2. 

3. 

社區喘息 

1. 

2. 

3. 

機構喘息 

1. 

2. 

3. 

 


